
贯彻落实《沈阳市新发展阶段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沈政发〔2021〕11号）配套实施细则系列解读

申报本专项项目负责人应当是项
目申报单位的在职人员，年龄不
超过57周岁，没有主持在研的市
级科技计划项目，无不良科研失
信记录，无违反科技伦理规范。
同一年度每人限报一项。

申报重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
项目，项目负责人应为国家、
省、市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
的主要负责人。

申报医工结合协同创新研究
项目，必须与企业联合申报，
申报单位须提供与在沈阳注
册的医药与医疗器械企业签
订的合作研究协议。

本细则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。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试行，有效期1年，市级现行相关支持政策以本细则为准。

重大疾病诊疗关键技术攻关项目和
医工结合协同创新研究项目每项资

助50万元；

常见多发病医疗技术提升项目每项

资助5万元；

本专项资金依据技术
先进性、临床实用性，
采取定额择优前资助
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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